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22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15年1月29日（星期四）9時1分至13時22分
地　　點：群賢樓801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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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邀請衛生福利部就「春節急診醫療人力調度與跨院協調機制之現況與精進作為」暨「假日及連續假期急重症分級醫療政策之執行成效與改進方向」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討論事項
審查
1、 委員何欣純等17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及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 委員邱鎮軍等17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五條及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3、 委員王美惠等18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4、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5、 委員馬文君等20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6、 委員徐巧芯等18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7、 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8、 委員邱鎮軍等21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五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9、 委員陳俊宇等29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10、 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五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1、 委員黃秀芳等21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12、 委員羅廷瑋等16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13、 民進黨黨團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14、 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15、 委員吳思瑤等18人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16、 委員郭國文等17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17、 委員王美惠等22人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18、 委員徐富癸等18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19、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次會議專題報告及討論事項採綜合詢答，經委員陳昭姿【代表台灣民眾黨黨團】及鍾佳濱【代表民進黨黨團】說明提案旨趣，由衛生福利部部長石崇良報告及說明並回應委員提案後，委員陳昭姿、林月琴、陳菁徽、王育敏、邱鎮軍、涂權吉、蘇清泉、廖偉翔、林淑芬、盧縣一、王正旭、鍾佳濱、鄭天財Sra Kacaw、黃秀芳、陳冠廷、葉元之、劉建國及陳瑩等18人提出質詢，均經衛生福利部部長石崇良及財政部賦稅署專門委員蔡孟洙暨各相關主管等即席答復。委員徐欣瑩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決定及決議：
1、 報告、說明及詢答完畢。
2、 委員質詢未及答復或請補充資料者，請相關機關於2週內以書面答復，委員另要求期限者，從其所定。
3、 「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19案，另擇期繼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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